
南京工业大学文件 
 

南工委干〔2021〕4 号 

 

关于刘运玺等两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
 

各基层党委（党工委、党总支），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经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： 

刘运玺同志任党委组织部副处级组织员； 

黄慧明同志任校部机关党委副处级组织员。 

本轮聘期按照第六轮中层干部聘任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。第

六轮中层干部聘任前所设中层副职岗位任职人员的职务自然免除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中共南京工业大学委员会 

2021年 2月 2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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